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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56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聂智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巩固新乡市老旧小区改造成效及解决遗留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我市老旧小区改造以各县（市、区）政府为主体，根据老旧小区建筑使用年限、破损程度、设施配套状况、周边地理环境等，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改造提升方案。推行“一区一策”“一楼一策”，由政府拿出“菜单式”，小区居民“点单”，决定对哪些内容实施改造。力求设计方案精细、实用，确保改造质量，实现各具特色的改造效果。

为维护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我们印发了《新乡市老旧小区长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将老旧小区后续管理作为纳入改造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党组织、“议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引导建立缴费、服务、管理等长效机制。明确各辖区政府要对有条件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要积极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对规模小、分布散，一时难以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小区，连片打包，实行社区保障性管理；对暂不具备引进物业管理的，督促相关辖区积极组织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实现小区业主对小区的自治管理。针对有物业管理的小区，我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定期对小区公共设施设备巡查及维护保养，并留存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公共设施设备损坏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告知全体业主，并协助业主申报使用维修资金，或组织业主筹集维修资金。

另外，在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同时，我们同步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回头看”专项行动，对全市已完成改造小区的质量、群众满意度进行全面排查。首先要求各辖区政府对辖区范围内已完改造的老旧小区进行自查整改，其次，我们对辖区政府排查整改的效果进行再排查，对排查中再次发现的问题，以通报、督办、提示函等形式要求相关辖区政府限期整改，整改完毕后再次进行查看。通过市级督导检查和辖区自查相效结合，有效确保改造效果长久维持，真正实现“一次改造、长效管理、终身受益”的目标。

在完善物业服务体系方面，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社工部制定了《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对于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综合考虑小区基本情况、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实际需求和当地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组织引导居民自主选择基础服务内容，条件成熟时鼓励小区业主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依法依规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同时每年对物业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价，根据不同评价结果采取不同的奖惩措施。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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